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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區議會環境改善委員會 (環委會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日舉

行二零一四年度第六次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工程計劃項目第 4408DS 號元朗淨水設施  -  研究、設計及勘測工作  

2.  委員歡迎和支持是項工程計劃，認為能改善附近地區的水質，並

建議渠務署與水務署研究使用再生水的可行性。亦有委員認為需同時處

理鄉郊渠道的排污問題，減少對現有污水設施的壓力。  

 

3.  渠務署表示未來區內產生的污水量已納入預算的污水處理量，並

會與環保署和水務署研究如何在元朗區應用再生水。在淨水設施工程進

行前亦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環保署表示現時計劃先在北區推行再用水

應用，累積相關經驗，再逐步推展至其他地區。環保署亦會繼續與內地相

關部門配合改善后海灣的水質。  

 

檢討渠道綠化先導計劃成效及查詢攸田東路旁明渠發展問題  

4.  委員認為覆蓋部分路段的明渠可釋放土地以建設文康設施或用

作伸延交通路段，切合居民實際需要，增加行人空間。亦有委員指出明

渠綠化植物無助解決明渠污染問題，反而會滋生蚊蟲，影響環境。  

 

5.  渠務署表示於元朗東明渠綠化先導計劃完結後會審視計劃成

效。針對議員提出覆蓋明渠的意見，表示須由其他部門提出釋出土地作

其他發展的提議，才可作跨部門研究。  

 

6.  經討論後，以下於會上提出的動議得到絕對多數票支持而獲得通

過：  

 

 「本會促請政府有關部門 (包括渠務署、運輸署等 )覆蓋元朗東攸

田東路旁明渠，以改善環境衞生、增加路面空間以加設交通及休憩設施

及提升交通安全。本會並要求渠務署就渠道綠化先導計劃之成效充分諮

詢市民，並按污水倒灌的情況考慮臨時拆除部分綠化設施，以減輕該等

設施造成的難聞氣味及衞生問題。」  

 

要求討論元朗朗天路隔音屏進展情況  

7.  委員關注是次議題曾作多次討論仍未獲得興建隔音屏的時間

表，認為環保署須交代排定工程先後次序的標準及技術困難，並提供工

程進展。亦有委員建議項目可以專項撥款的形式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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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保署表示項目須按照工務工程既定的程序和項目的優次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把項目提升至「甲級」和撥款，才可確立興建時間

表。亦表示為減少朗天路的交通噪音，路政署已在朗天路高速路段鋪設

低噪音物料。  

 

要求討論清理地區道路路面如沙石等事宜  

9.  委員表示錦上路和八鄉路路中心有沙石，要求食環署用機械車

清理路面，以免發生危險。亦有委員指出問題是由地盤引起，認為需做

好源頭管理工作，掃沙車運作時亦能在泥頭灑水防止灰塵。  

 

10.  食環署表示會安排掃沙車加強該路段的清理工作，而行人路旁

的沙石則會用人手清理。  

 

[會後補註：食環署已於十一月中起安排街道潔淨承辦商使用機械掃沙車

於錦上路加強清掃工作。另外八鄉路的清掃工作亦在安排中。 ]  

 

要求根治仁樂坊垃圾收集站惡劣的衞生環境  

11.  委員指出有區內人士在收集站開放時間外把垃圾堆積在站外，

查詢署方會否檢控違法人士。  

 

12.  食環署指出堆放的垃圾來自食肆和住宅，除了會有突擊檢控的

行動外，也會發出警告信予違法傾倒垃圾的食肆經營者和大廈業主立案

法團，同時也會研究延長垃圾收集站的開放時間會否影響附近的居民。  

 

[會後補註：食環署於十一月二十九曰至十二月五日進行連續七天的通宵

突擊巡查行動 ,  期間發現有違例人士在上址垃圾站外棄置垃圾。本署人員

在行動中總共提出 11 宗檢控，目前該處的衞生情況已有改善。為進一步

解決有關問題，食環署正研究延長垃圾收集站的開放時間的可行性。 ]  

 

要求檢查及修剪本區樹木，以確保安全  

13.  委員要求跟進何時檢查和修剪以下地點的樹木：馬棠路近富達

廣場一側山坡、十八鄉路（西行方向）近大棠路交界、谷亭街公廁外及

天華邨邨口。  

 

14.  康文署表示會為其管理的樹木進行年檢，亦會進行樹木風險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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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沿天湖路、天瑞路、天耀路的單車徑問題及於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橋

街市增設單車停泊位  

15.  委員表示單車徑有部分設施日久失修，對單車徑使用者構成危

險，期望部門盡快更換沿天湖路、天瑞路、天耀路的單車徑旁的石柱。

亦認為大橋街市的道路旁應增設單車停泊處，改善區內的交通配套。  

 

二零一五年度建議的會議時間表  

16.  委員閱悉上述報告。  

 

環境保護署禽畜廢物管制工作及檢控統計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月 )  

17.  委員閱悉上述報告。  

 

二零一四年九月至十月期間元朗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18.  委員閱悉上述報告。  

 

漁農自然護理署到區內農場巡查及發出警告信的統計資料  (二 零 一 四 年

九月至十月 )  

19.  有委員就大江埔村有農場持續非法排放的問題，查詢若有關農場

被環保署檢控，漁護署有何跟進罰則。  

 

20.  漁護署回應若環保署十八個月內三次成功檢控有關農場，漁護署

會考慮取消該農場的牌照或減少其農場的飼養禽畜數目，對他們經濟上

構成壓力。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